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黃○○  

            鄭○○  

            黃○○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乙○○  

上    一人

輔  佐  人  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聘金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

損害賠償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6月28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訴字第4、11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本院合併辯論及裁判，於民

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則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

（下稱甲○○）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黃○○、鄭○○、黃○

○、乙○○（下合稱乙○○4人）給付其新台幣（下同）55

萬0,090元本息，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乙○○（下稱乙○

○）應給付1萬6,940元，並駁回其餘之訴。甲○○提起上

訴，並擴張請求乙○○4人應連帶給付其55萬0,090元本息

（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

於上開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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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甲○○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黃○○、鄭○○、黃○○（下各

稱黃○○、鄭○○、黃○○，並合稱黃○○3人）分別為乙

○○之父、母及祖母。伊經鄭○○介紹結識乙○○，雙方於

民國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乙○○並於同年00月0日

產下一女黃○霓（下稱未成年子女）。惟黃○○3人對未成

年子女之出生漠不關心，乙○○甚至偕同未成年子女回娘家

居住，拒絕讓伊抱未成年子女，可見並無結婚之真意。乙○

○4人另有隱匿乙○○為前男友清償債務（下稱系爭債務）

乙事，伊受詐騙而與乙○○締結婚約（下稱系爭婚約），系

爭婚約應屬無效或不成立，乙○○4人應依民法第979條之1

之規定返還伊訂婚當日交付之信物、金飾共計38萬8,000元

（下稱系爭聘金）。縱認系爭婚約成立，乙○○4人不讓伊

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且拒絕伊探視未成年子女，復要

求伊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乙○○4人對

系爭婚約之解除顯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賠償其支出訂婚宴客、住宿

費用11萬2,090元（下稱系爭住宿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5萬

元，共計16萬2,090元。據上，乙○○4人應給付伊55萬0,09

0元，並聲明：乙○○4人應給付甲○○55萬0,09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二、乙○○4人則以：乙○○有與甲○○結婚之真意，惟甲○○

於未成年子女出生後，仍不願與乙○○辦理結婚登記暨辦理

未成年子女認領登記，考量未成年子女有醫療及保險的急切

需求，乙○○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並無不

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又乙○○並未要求甲○

○負擔系爭債務，另乙○○因遭甲○○家暴（下稱系爭家暴

行為），故於111年6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系爭

婚約（下稱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並基於保護自己

及未成年子女之考量，於110年12月25日帶同未成年子女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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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娘家居住。再者，甲○○對伊有系爭家暴行為，並經原審

法院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253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

令），伊已依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9款規定解除系爭婚約。

故系爭婚約之解除，係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伊為無過

失之一方，甲○○應賠償伊支出拍攝婚紗照及宴客等費用共

計17萬1,060元（下稱系爭宴客費用），及所受精神上痛苦1

00萬元，乙○○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

賠償117萬1,060元，爰以其中38萬8,000元，與甲○○得請

求返還系爭聘金為抵銷抗辯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判命乙○○應給付甲○○1萬6,940元本息（甲○○

得請求乙○○返還系爭聘金38萬8,000元－乙○○得請求甲

○○賠償37萬1,060元），並為假執行之宣告。甲○○不

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聲明：㈠原判決駁回甲○○

後開第二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乙○○4人應

連帶給付甲○○53萬3,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乙○○4人答辯聲明：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乙○○就其原審本訴及反請求敗訴部分，未據上訴，不在

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鄭○○分別為乙○○之父、母；黃○○為乙○○之

祖母。

　㈡甲○○與乙○○交往後，乙○○於110年3月間發現懷孕，兩

人進而同居並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其後並未登記

結婚。其二人之女黃○霓於000年00月0日出生。

　㈢乙○○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甲○○則

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用共11萬2,090元。

　㈣乙○○因甲○○系爭家暴行為對其聲請核發保護令，經原審

法院核發系爭保護令。

　㈤乙○○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依民法第

976條第1項第2款、第9款規定解除婚約，甲○○於同年7月9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日收受。

五、本件爭點為：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

爭婚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

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得否與甲○○本件請求

相互抵銷？茲分述如下：

　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

部分：

　1.按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其他重大事由者，他方得解除婚

約，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重大事

由，應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地位、職業等，依社會一般

觀念，認已不可期待其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之情事者，

均屬之。再按依民法第976條之規定，婚約解除時，無過失

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民法第977條第1、2項定有明文。甲○○主張系爭婚

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

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造

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應有過失，其為無過失之一方，得請

求乙○○4人連帶賠償損害云云，為乙○○4人所否認。經

查：

　　⑴甲○○於110年11月11日與乙○○發生爭執，便大聲咆哮

並用拳頭捶破衣櫃；又因得悉乙○○友人自稱未成年子女

乾爸、乾媽而感到不悅，故於同年12月25日凌晨3時許指

責謾罵乙○○等，而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此經系爭

保護令認定明確（見本院14號卷第127-133頁），甲○○

對其有前揭家暴行為亦不爭執，僅抗辯兩人爭執乃事出有

因，乙○○也是施暴者（見本院14號卷第53頁），參以原

審勘驗甲○○提出110年11月14日錄音光碟，鄭○○於當

日與甲○○之對話中提及「...因為那天你有一個突然性

的情緒，你本來靜靜的突然間的情緒障礙，你自己知道這

個事情嗎？我現在都講白了啦，你自己有沒有自認說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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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障礙，我要生氣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東西就

這樣摔...」、「可是你會不會覺得你這樣摔東西是不對

的行為...」，有逐字譯文（下稱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

文）附卷可考（見原審4號卷第174、176頁），足見鄭○

○亦曾對甲○○之暴力行為當面予以規勸，綜上事證，堪

認乙○○主張甲○○對其有系爭家暴行為，應可採信。

　　⑵本院審酌兩造固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為有婚約

之未婚夫妻，惟結婚尚未有效成立，且婚姻生活重在彼此

相互尊重，參以兩造均為大學畢業，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

閱歷，此據兩造於原審自陳在卷（見原審4號卷第163

頁），應可期待彼此節制情緒並理性溝通，惟甲○○在遇

有雙方意見相歧之處，便以拳頭捶破衣櫃，或在凌晨時分

責罵乙○○以表達不滿，其家暴之舉，已不可期待乙○○

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應認為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項

第7款規定，則乙○○據此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

通知甲○○解除婚約，即屬合法。系爭婚約於前開存證信

函於同年7月9日送達甲○○時，即生合法解除之效力。

　　⑶至甲○○雖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

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

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經查：

　　　①未成年子女固於110年11月11日辦理出生登記（戶籍登

記無父欄記載），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14號卷

第83頁），惟依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甲○○與鄭

○○、黃○○談及乙○○之結婚登記乙事時，鄭○○

稱：「我是想要找個機會跟你（按指甲○○）說，○○

跟小孩你要帶回去我很開心，但我跟你說小孩已經登記

我們的姓了，這沒關係，我就是想說哪一天你釋懷了，

馬上去登記你的姓，是不是？就像我跟你說的嘛，她也

是求一個穩定、保障這樣而已...有個人要跟你了，你

當然要給她一個名分...」，甲○○則稱：「但是我覺

得（結婚）登記只是一個契約，不能夠證明什麼...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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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只是放在政府那邊而已，我的目的是不要讓政府知道

這個部位，萬一生意做大了，我繳不出來是會找○○

呢，○○如果繳不出來會找她姊姊...」，黃○○則表

示：「照我的見解，你要去鑽這個牛角尖，你只有說這

個沒辦法說服我，我說過我生意也做二、三十年，我倒

也倒很多次了，我有去牽連到我太太或什麼嗎？...我

那天事實上是真的很生氣，我說你先去給我登記、報戶

口，這些都沒關係，回去你跟○○再去慢慢磨合好，改

天如果你們真的想通了，還想要去做生意或什麼的，你

想過了、結打開了，你馬上跟○○說，叫○○回來跟我

說，你馬上去登記你的，我跟你說孩子還是要認祖歸

宗，是吧...」（見原審4號卷第171、182-184頁），由

前揭對話可知，甲○○認登記僅為形式，故不願辦理與

乙○○之結婚登記，鄭○○、黃○○則一再勸說甲○○

完成結婚登記，且乙○○雖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之出生

登記，但待甲○○與乙○○完成結婚登記後，未成年子

女仍可改登記為「林」姓並認祖歸宗，足認乙○○4人

並未有不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生父之情事。乙○

○辯稱其係因甲○○遲不願辦結婚登記，惟未成年子女

出生後有醫療及保險之需求，其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

辦理出生登記等語，應可採信。

　　　②又甲○○曾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原審法院並將系

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延長1年（見本院14號卷第141-142

頁），乙○○在遭甲○○系爭家暴行為後，為恐甲○○

情緒控管不佳而傷及子女，因而限制甲○○對未成年子

女之探視，難認有過失。另參酌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

文，鄭○○在與甲○○之對話中表示：「（甲○○：不

是媽，我是有要登記的，問題是後面的事情我原本不知

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家的人了，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她跟以前那個男生有這筆帳...我最不希望的

是，這個債務是那個男生產生的...）...我會幫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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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甲○○：我care的是叫那個男生處理，不是

我們的人處理...債務是那個男生產生的，就讓他去處

理，我們不需要...）我知道你的意思啦，我也對她打

抱不平，但是她就說這樣算了啊...爸爸也幫她有處理

了」、「（甲○○：不是這樣是爸爸處理了，不是那個

男的處理）我們完全知道，○○你不要再繞在那個...

我們現在看的是未來...」等語（見原審14號卷第172

頁），可見甲○○於言談中對乙○○負擔前男友債務乙

事甚為介意，鄭○○則表示債務問題其與黃○○均會為

乙○○處理，並規勸甲○○著眼於兩人的未來，勿執著

於過去的事，足認鄭○○、黃○○等人主觀上均無要求

甲○○負擔系爭債務之意，反係甲○○執系爭債務為其

前所不知，且結婚登記僅為形式等理由，一再推遲辦理

與乙○○之結婚登記。甲○○雖另提出鄭○○於110年1

1月17日與其之對話譯文（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

主張鄭○○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云云，惟觀之其等二人

對話之前後文，鄭○○提及「（甲○○：我們要登記，

原本不知道有什麼經濟的問題，想說我家裡都打理好再

辦婚禮，不是不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你聽我這

句話」、「（甲○○：我們要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

嗎」、「（甲○○：什麼東西？）○○，她欠人家的錢

你有替她還嗎？有嗎？」等語（見本院14號卷第109-11

1頁），足見鄭○○僅係在表明乙○○會自己負擔債

務，並無要求甲○○幫忙償債，甲○○不應以此作為推

遲辦理結婚登記之理由，是甲○○援引系爭110年11月1

7日譯文，主張鄭○○要求其替乙○○清償系爭債務云

云，顯屬曲解，要非可採。

　　　③據上，甲○○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

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

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均非可採。況甲

○○就系爭婚約解除亦非無過失之一方，是其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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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乙

○○4人連帶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11萬2,090元

及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要屬無據。　

　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乙○○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

甲○○應賠償其婚約解除所受損害，並與甲○○就系爭聘金

之請求相互抵銷等語，經查：

　1.乙○○以遭甲○○家暴為由解除系爭婚約，合於民法第976

條第1項第7款規定，業經認定如前，甲○○屬有過失之一

方；另甲○○抗辯乙○○亦有過失云云，為不可採，從而乙

○○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其因訂

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即屬有據。

　2.次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

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

第233號裁判意旨參照）。審酌乙○○與甲○○有實質上夫

妻關係並已產下未成年子女，惟終未能辦理結婚登記，其對

甲○○履行婚約之期待落空，又因遭甲○○系爭家暴行為而

解除婚約，其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併考量甲○○為

大學畢業、曾擔任機電工程顧問、名下無財產；乙○○亦為

大學畢業、曾在企業擔任經理、名下無財產，此除據甲○

○、乙○○陳述明確外，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可參（見原審4號卷末彌封袋），認乙○○請求甲○○

賠償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不予准許。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

請求甲○○賠償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

元＋20萬元），

　3.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

賠償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

元），乙○○並請求以其對甲○○上開損害賠償債權，與其

認諾之甲○○系爭聘金債權相互抵銷等語（見原審4號卷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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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38頁、第162頁），則以乙○○、甲○○對彼此之前開

債權相互抵銷，甲○○本訴尚得請求乙○○給付1萬6,940

元。

六、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979條之1規定請求乙○○給付1

萬6,9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送

達回證見原審4號卷第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不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甲○○所為訴之擴張，同無

理由，應併予駁回。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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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黃○○  
            鄭○○  
            黃○○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乙○○  
上    一人
輔  佐  人  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聘金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損害賠償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訴字第4、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本院合併辯論及裁判，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則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下稱甲○○）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黃○○、鄭○○、黃○○、乙○○（下合稱乙○○4人）給付其新台幣（下同）55萬0,090元本息，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乙○○（下稱乙○○）應給付1萬6,940元，並駁回其餘之訴。甲○○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乙○○4人應連帶給付其55萬0,0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甲○○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黃○○、鄭○○、黃○○（下各稱黃○○、鄭○○、黃○○，並合稱黃○○3人）分別為乙○○之父、母及祖母。伊經鄭○○介紹結識乙○○，雙方於民國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乙○○並於同年00月0日產下一女黃○霓（下稱未成年子女）。惟黃○○3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出生漠不關心，乙○○甚至偕同未成年子女回娘家居住，拒絕讓伊抱未成年子女，可見並無結婚之真意。乙○○4人另有隱匿乙○○為前男友清償債務（下稱系爭債務）乙事，伊受詐騙而與乙○○締結婚約（下稱系爭婚約），系爭婚約應屬無效或不成立，乙○○4人應依民法第979條之1之規定返還伊訂婚當日交付之信物、金飾共計38萬8,000元（下稱系爭聘金）。縱認系爭婚約成立，乙○○4人不讓伊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且拒絕伊探視未成年子女，復要求伊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乙○○4人對系爭婚約之解除顯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賠償其支出訂婚宴客、住宿費用11萬2,090元（下稱系爭住宿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共計16萬2,090元。據上，乙○○4人應給付伊55萬0,090元，並聲明：乙○○4人應給付甲○○55萬0,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乙○○4人則以：乙○○有與甲○○結婚之真意，惟甲○○於未成年子女出生後，仍不願與乙○○辦理結婚登記暨辦理未成年子女認領登記，考量未成年子女有醫療及保險的急切需求，乙○○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並無不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又乙○○並未要求甲○○負擔系爭債務，另乙○○因遭甲○○家暴（下稱系爭家暴行為），故於111年6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系爭婚約（下稱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並基於保護自己及未成年子女之考量，於110年12月25日帶同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住。再者，甲○○對伊有系爭家暴行為，並經原審法院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253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伊已依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9款規定解除系爭婚約。故系爭婚約之解除，係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伊為無過失之一方，甲○○應賠償伊支出拍攝婚紗照及宴客等費用共計17萬1,060元（下稱系爭宴客費用），及所受精神上痛苦100萬元，乙○○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117萬1,060元，爰以其中38萬8,000元，與甲○○得請求返還系爭聘金為抵銷抗辯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判命乙○○應給付甲○○1萬6,940元本息（甲○○得請求乙○○返還系爭聘金38萬8,000元－乙○○得請求甲○○賠償37萬1,060元），並為假執行之宣告。甲○○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聲明：㈠原判決駁回甲○○後開第二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乙○○4人應連帶給付甲○○53萬3,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乙○○4人答辯聲明：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乙○○就其原審本訴及反請求敗訴部分，未據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鄭○○分別為乙○○之父、母；黃○○為乙○○之祖母。
　㈡甲○○與乙○○交往後，乙○○於110年3月間發現懷孕，兩人進而同居並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其後並未登記結婚。其二人之女黃○霓於000年00月0日出生。
　㈢乙○○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甲○○則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用共11萬2,090元。
　㈣乙○○因甲○○系爭家暴行為對其聲請核發保護令，經原審法院核發系爭保護令。
　㈤乙○○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依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2款、第9款規定解除婚約，甲○○於同年7月9日收受。
五、本件爭點為：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得否與甲○○本件請求相互抵銷？茲分述如下：
　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1.按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其他重大事由者，他方得解除婚約，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重大事由，應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地位、職業等，依社會一般觀念，認已不可期待其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之情事者，均屬之。再按依民法第976條之規定，婚約解除時，無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977條第1、2項定有明文。甲○○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應有過失，其為無過失之一方，得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損害云云，為乙○○4人所否認。經查：
　　⑴甲○○於110年11月11日與乙○○發生爭執，便大聲咆哮並用拳頭捶破衣櫃；又因得悉乙○○友人自稱未成年子女乾爸、乾媽而感到不悅，故於同年12月25日凌晨3時許指責謾罵乙○○等，而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此經系爭保護令認定明確（見本院14號卷第127-133頁），甲○○對其有前揭家暴行為亦不爭執，僅抗辯兩人爭執乃事出有因，乙○○也是施暴者（見本院14號卷第53頁），參以原審勘驗甲○○提出110年11月14日錄音光碟，鄭○○於當日與甲○○之對話中提及「...因為那天你有一個突然性的情緒，你本來靜靜的突然間的情緒障礙，你自己知道這個事情嗎？我現在都講白了啦，你自己有沒有自認說你有情緒的障礙，我要生氣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東西就這樣摔...」、「可是你會不會覺得你這樣摔東西是不對的行為...」，有逐字譯文（下稱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附卷可考（見原審4號卷第174、176頁），足見鄭○○亦曾對甲○○之暴力行為當面予以規勸，綜上事證，堪認乙○○主張甲○○對其有系爭家暴行為，應可採信。
　　⑵本院審酌兩造固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為有婚約之未婚夫妻，惟結婚尚未有效成立，且婚姻生活重在彼此相互尊重，參以兩造均為大學畢業，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閱歷，此據兩造於原審自陳在卷（見原審4號卷第163頁），應可期待彼此節制情緒並理性溝通，惟甲○○在遇有雙方意見相歧之處，便以拳頭捶破衣櫃，或在凌晨時分責罵乙○○以表達不滿，其家暴之舉，已不可期待乙○○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應認為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則乙○○據此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婚約，即屬合法。系爭婚約於前開存證信函於同年7月9日送達甲○○時，即生合法解除之效力。
　　⑶至甲○○雖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經查：
　　　①未成年子女固於110年11月11日辦理出生登記（戶籍登記無父欄記載），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14號卷第83頁），惟依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甲○○與鄭○○、黃○○談及乙○○之結婚登記乙事時，鄭○○稱：「我是想要找個機會跟你（按指甲○○）說，○○跟小孩你要帶回去我很開心，但我跟你說小孩已經登記我們的姓了，這沒關係，我就是想說哪一天你釋懷了，馬上去登記你的姓，是不是？就像我跟你說的嘛，她也是求一個穩定、保障這樣而已...有個人要跟你了，你當然要給她一個名分...」，甲○○則稱：「但是我覺得（結婚）登記只是一個契約，不能夠證明什麼...登記只是放在政府那邊而已，我的目的是不要讓政府知道這個部位，萬一生意做大了，我繳不出來是會找○○呢，○○如果繳不出來會找她姊姊...」，黃○○則表示：「照我的見解，你要去鑽這個牛角尖，你只有說這個沒辦法說服我，我說過我生意也做二、三十年，我倒也倒很多次了，我有去牽連到我太太或什麼嗎？...我那天事實上是真的很生氣，我說你先去給我登記、報戶口，這些都沒關係，回去你跟○○再去慢慢磨合好，改天如果你們真的想通了，還想要去做生意或什麼的，你想過了、結打開了，你馬上跟○○說，叫○○回來跟我說，你馬上去登記你的，我跟你說孩子還是要認祖歸宗，是吧...」（見原審4號卷第171、182-184頁），由前揭對話可知，甲○○認登記僅為形式，故不願辦理與乙○○之結婚登記，鄭○○、黃○○則一再勸說甲○○完成結婚登記，且乙○○雖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之出生登記，但待甲○○與乙○○完成結婚登記後，未成年子女仍可改登記為「林」姓並認祖歸宗，足認乙○○4人並未有不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生父之情事。乙○○辯稱其係因甲○○遲不願辦結婚登記，惟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有醫療及保險之需求，其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等語，應可採信。
　　　②又甲○○曾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原審法院並將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延長1年（見本院14號卷第141-142頁），乙○○在遭甲○○系爭家暴行為後，為恐甲○○情緒控管不佳而傷及子女，因而限制甲○○對未成年子女之探視，難認有過失。另參酌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鄭○○在與甲○○之對話中表示：「（甲○○：不是媽，我是有要登記的，問題是後面的事情我原本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家的人了，因為我覺得，我不知道她跟以前那個男生有這筆帳...我最不希望的是，這個債務是那個男生產生的...）...我會幫她處理啦」、「（甲○○：我care的是叫那個男生處理，不是我們的人處理...債務是那個男生產生的，就讓他去處理，我們不需要...）我知道你的意思啦，我也對她打抱不平，但是她就說這樣算了啊...爸爸也幫她有處理了」、「（甲○○：不是這樣是爸爸處理了，不是那個男的處理）我們完全知道，○○你不要再繞在那個...我們現在看的是未來...」等語（見原審14號卷第172頁），可見甲○○於言談中對乙○○負擔前男友債務乙事甚為介意，鄭○○則表示債務問題其與黃○○均會為乙○○處理，並規勸甲○○著眼於兩人的未來，勿執著於過去的事，足認鄭○○、黃○○等人主觀上均無要求甲○○負擔系爭債務之意，反係甲○○執系爭債務為其前所不知，且結婚登記僅為形式等理由，一再推遲辦理與乙○○之結婚登記。甲○○雖另提出鄭○○於110年11月17日與其之對話譯文（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主張鄭○○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云云，惟觀之其等二人對話之前後文，鄭○○提及「（甲○○：我們要登記，原本不知道有什麼經濟的問題，想說我家裡都打理好再辦婚禮，不是不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你聽我這句話」、「（甲○○：我們要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甲○○：什麼東西？）○○，她欠人家的錢你有替她還嗎？有嗎？」等語（見本院14號卷第109-111頁），足見鄭○○僅係在表明乙○○會自己負擔債務，並無要求甲○○幫忙償債，甲○○不應以此作為推遲辦理結婚登記之理由，是甲○○援引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主張鄭○○要求其替乙○○清償系爭債務云云，顯屬曲解，要非可採。
　　　③據上，甲○○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均非可採。況甲○○就系爭婚約解除亦非無過失之一方，是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11萬2,09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要屬無據。　
　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乙○○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甲○○應賠償其婚約解除所受損害，並與甲○○就系爭聘金之請求相互抵銷等語，經查：
　1.乙○○以遭甲○○家暴為由解除系爭婚約，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業經認定如前，甲○○屬有過失之一方；另甲○○抗辯乙○○亦有過失云云，為不可採，從而乙○○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即屬有據。
　2.次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33號裁判意旨參照）。審酌乙○○與甲○○有實質上夫妻關係並已產下未成年子女，惟終未能辦理結婚登記，其對甲○○履行婚約之期待落空，又因遭甲○○系爭家暴行為而解除婚約，其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併考量甲○○為大學畢業、曾擔任機電工程顧問、名下無財產；乙○○亦為大學畢業、曾在企業擔任經理、名下無財產，此除據甲○○、乙○○陳述明確外，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原審4號卷末彌封袋），認乙○○請求甲○○賠償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予准許。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元），
　3.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元），乙○○並請求以其對甲○○上開損害賠償債權，與其認諾之甲○○系爭聘金債權相互抵銷等語（見原審4號卷第137-138頁、第162頁），則以乙○○、甲○○對彼此之前開債權相互抵銷，甲○○本訴尚得請求乙○○給付1萬6,940元。
六、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979條之1規定請求乙○○給付1萬6,9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送達回證見原審4號卷第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不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甲○○所為訴之擴張，同無理由，應併予駁回。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黃○○  
            鄭○○  
            黃○○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乙○○  
上    一人
輔  佐  人  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聘金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
損害賠償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6月28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訴字第4、11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本院合併辯論及裁判，於民
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則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下
    稱甲○○）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黃○○、鄭○○、黃○○、乙○○（下合
    稱乙○○4人）給付其新台幣（下同）55萬0,090元本息，經原
    審判決被上訴人乙○○（下稱乙○○）應給付1萬6,940元，並駁
    回其餘之訴。甲○○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乙○○4人應連帶給
    付其55萬0,0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甲○○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黃○○、鄭○○、黃○○（下各稱黃○○、
    鄭○○、黃○○，並合稱黃○○3人）分別為乙○○之父、母及祖母
    。伊經鄭○○介紹結識乙○○，雙方於民國110年3月29日舉行訂
    婚儀式，乙○○並於同年00月0日產下一女黃○霓（下稱未成年
    子女）。惟黃○○3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出生漠不關心，乙○○甚
    至偕同未成年子女回娘家居住，拒絕讓伊抱未成年子女，可
    見並無結婚之真意。乙○○4人另有隱匿乙○○為前男友清償債
    務（下稱系爭債務）乙事，伊受詐騙而與乙○○締結婚約（下
    稱系爭婚約），系爭婚約應屬無效或不成立，乙○○4人應依
    民法第979條之1之規定返還伊訂婚當日交付之信物、金飾共
    計38萬8,000元（下稱系爭聘金）。縱認系爭婚約成立，乙○
    ○4人不讓伊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且拒絕伊探視未成年
    子女，復要求伊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乙
    ○○4人對系爭婚約之解除顯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賠償其支出訂婚宴客
    、住宿費用11萬2,090元（下稱系爭住宿費用）及非財產上
    損害5萬元，共計16萬2,090元。據上，乙○○4人應給付伊55
    萬0,090元，並聲明：乙○○4人應給付甲○○55萬0,09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二、乙○○4人則以：乙○○有與甲○○結婚之真意，惟甲○○於未成年
    子女出生後，仍不願與乙○○辦理結婚登記暨辦理未成年子女
    認領登記，考量未成年子女有醫療及保險的急切需求，乙○○
    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並無不讓甲○○登記為
    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又乙○○並未要求甲○○負擔系爭債務，另
    乙○○因遭甲○○家暴（下稱系爭家暴行為），故於111年6月21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系爭婚約（下稱系爭111年6月21
    日存證信函），並基於保護自己及未成年子女之考量，於11
    0年12月25日帶同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住。再者，甲○○對
    伊有系爭家暴行為，並經原審法院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253
    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伊已依民法第976條第1
    項第9款規定解除系爭婚約。故系爭婚約之解除，係甲○○系
    爭家暴行為所致，伊為無過失之一方，甲○○應賠償伊支出拍
    攝婚紗照及宴客等費用共計17萬1,060元（下稱系爭宴客費
    用），及所受精神上痛苦100萬元，乙○○依民法第977條第1
    、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117萬1,060元，爰以其中38萬8,0
    00元，與甲○○得請求返還系爭聘金為抵銷抗辯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判命乙○○應給付甲○○1萬6,940元本息（甲○○得請求
    乙○○返還系爭聘金38萬8,000元－乙○○得請求甲○○賠償37萬1,
    060元），並為假執行之宣告。甲○○不服，提起上訴，並為
    訴之擴張，聲明：㈠原判決駁回甲○○後開第二項請求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乙○○4人應連帶給付甲○○53萬3,1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乙○○4人答辯聲明：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乙○○就其原審本訴及反請求敗訴部
    分，未據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鄭○○分別為乙○○之父、母；黃○○為乙○○之祖母。
　㈡甲○○與乙○○交往後，乙○○於110年3月間發現懷孕，兩人進而
    同居並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其後並未登記結婚。
    其二人之女黃○霓於000年00月0日出生。
　㈢乙○○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甲○○則因訂婚
    支出系爭住宿費用共11萬2,090元。
　㈣乙○○因甲○○系爭家暴行為對其聲請核發保護令，經原審法院
    核發系爭保護令。
　㈤乙○○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依民法第976條
    第1項第2款、第9款規定解除婚約，甲○○於同年7月9日收受
    。
五、本件爭點為：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
    所受損害，是否有據？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
    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得否與甲○○本件請求相互抵銷？茲
    分述如下：
　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1.按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其他重大事由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重大事由
    ，應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地位、職業等，依社會一般觀
    念，認已不可期待其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之情事者，均
    屬之。再按依民法第976條之規定，婚約解除時，無過失之
    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前
    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977條第1、2項定有明文。甲○○主張系爭婚約之
    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
    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
    約無法維持，應有過失，其為無過失之一方，得請求乙○○4
    人連帶賠償損害云云，為乙○○4人所否認。經查：
　　⑴甲○○於110年11月11日與乙○○發生爭執，便大聲咆哮並用拳
      頭捶破衣櫃；又因得悉乙○○友人自稱未成年子女乾爸、乾
      媽而感到不悅，故於同年12月25日凌晨3時許指責謾罵乙○
      ○等，而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此經系爭保護令認定明
      確（見本院14號卷第127-133頁），甲○○對其有前揭家暴
      行為亦不爭執，僅抗辯兩人爭執乃事出有因，乙○○也是施
      暴者（見本院14號卷第53頁），參以原審勘驗甲○○提出11
      0年11月14日錄音光碟，鄭○○於當日與甲○○之對話中提及
      「...因為那天你有一個突然性的情緒，你本來靜靜的突
      然間的情緒障礙，你自己知道這個事情嗎？我現在都講白
      了啦，你自己有沒有自認說你有情緒的障礙，我要生氣的
      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東西就這樣摔...」、「可是你
      會不會覺得你這樣摔東西是不對的行為...」，有逐字譯
      文（下稱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附卷可考（見原審4號
      卷第174、176頁），足見鄭○○亦曾對甲○○之暴力行為當面
      予以規勸，綜上事證，堪認乙○○主張甲○○對其有系爭家暴
      行為，應可採信。
　　⑵本院審酌兩造固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為有婚約
      之未婚夫妻，惟結婚尚未有效成立，且婚姻生活重在彼此
      相互尊重，參以兩造均為大學畢業，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
      閱歷，此據兩造於原審自陳在卷（見原審4號卷第163頁）
      ，應可期待彼此節制情緒並理性溝通，惟甲○○在遇有雙方
      意見相歧之處，便以拳頭捶破衣櫃，或在凌晨時分責罵乙
      ○○以表達不滿，其家暴之舉，已不可期待乙○○維持婚約而
      進入婚姻關係，應認為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
      ，則乙○○據此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
      婚約，即屬合法。系爭婚約於前開存證信函於同年7月9日
      送達甲○○時，即生合法解除之效力。
　　⑶至甲○○雖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
      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
      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經查：
　　　①未成年子女固於110年11月11日辦理出生登記（戶籍登記
        無父欄記載），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14號卷第
        83頁），惟依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甲○○與鄭○○、
        黃○○談及乙○○之結婚登記乙事時，鄭○○稱：「我是想要
        找個機會跟你（按指甲○○）說，○○跟小孩你要帶回去我
        很開心，但我跟你說小孩已經登記我們的姓了，這沒關
        係，我就是想說哪一天你釋懷了，馬上去登記你的姓，
        是不是？就像我跟你說的嘛，她也是求一個穩定、保障
        這樣而已...有個人要跟你了，你當然要給她一個名分.
        ..」，甲○○則稱：「但是我覺得（結婚）登記只是一個
        契約，不能夠證明什麼...登記只是放在政府那邊而已
        ，我的目的是不要讓政府知道這個部位，萬一生意做大
        了，我繳不出來是會找○○呢，○○如果繳不出來會找她姊
        姊...」，黃○○則表示：「照我的見解，你要去鑽這個
        牛角尖，你只有說這個沒辦法說服我，我說過我生意也
        做二、三十年，我倒也倒很多次了，我有去牽連到我太
        太或什麼嗎？...我那天事實上是真的很生氣，我說你
        先去給我登記、報戶口，這些都沒關係，回去你跟○○再
        去慢慢磨合好，改天如果你們真的想通了，還想要去做
        生意或什麼的，你想過了、結打開了，你馬上跟○○說，
        叫○○回來跟我說，你馬上去登記你的，我跟你說孩子還
        是要認祖歸宗，是吧...」（見原審4號卷第171、182-1
        84頁），由前揭對話可知，甲○○認登記僅為形式，故不
        願辦理與乙○○之結婚登記，鄭○○、黃○○則一再勸說甲○○
        完成結婚登記，且乙○○雖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之出生登
        記，但待甲○○與乙○○完成結婚登記後，未成年子女仍可
        改登記為「林」姓並認祖歸宗，足認乙○○4人並未有不
        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生父之情事。乙○○辯稱其係因
        甲○○遲不願辦結婚登記，惟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有醫療及
        保險之需求，其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等
        語，應可採信。
　　　②又甲○○曾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原審法院並將系爭保
        護令之有效期間延長1年（見本院14號卷第141-142頁）
        ，乙○○在遭甲○○系爭家暴行為後，為恐甲○○情緒控管不
        佳而傷及子女，因而限制甲○○對未成年子女之探視，難
        認有過失。另參酌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鄭○○在與
        甲○○之對話中表示：「（甲○○：不是媽，我是有要登記
        的，問題是後面的事情我原本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家的人了，因為我覺得，我不知道她跟以前那
        個男生有這筆帳...我最不希望的是，這個債務是那個
        男生產生的...）...我會幫她處理啦」、「（甲○○：我
        care的是叫那個男生處理，不是我們的人處理...債務
        是那個男生產生的，就讓他去處理，我們不需要...）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我也對她打抱不平，但是她就說這
        樣算了啊...爸爸也幫她有處理了」、「（甲○○：不是
        這樣是爸爸處理了，不是那個男的處理）我們完全知道
        ，○○你不要再繞在那個...我們現在看的是未來...」等
        語（見原審14號卷第172頁），可見甲○○於言談中對乙○
        ○負擔前男友債務乙事甚為介意，鄭○○則表示債務問題
        其與黃○○均會為乙○○處理，並規勸甲○○著眼於兩人的未
        來，勿執著於過去的事，足認鄭○○、黃○○等人主觀上均
        無要求甲○○負擔系爭債務之意，反係甲○○執系爭債務為
        其前所不知，且結婚登記僅為形式等理由，一再推遲辦
        理與乙○○之結婚登記。甲○○雖另提出鄭○○於110年11月1
        7日與其之對話譯文（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主張
        鄭○○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云云，惟觀之其等二人對話之
        前後文，鄭○○提及「（甲○○：我們要登記，原本不知道
        有什麼經濟的問題，想說我家裡都打理好再辦婚禮，不
        是不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你聽我這句話」、「
        （甲○○：我們要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甲
        ○○：什麼東西？）○○，她欠人家的錢你有替她還嗎？有
        嗎？」等語（見本院14號卷第109-111頁），足見鄭○○
        僅係在表明乙○○會自己負擔債務，並無要求甲○○幫忙償
        債，甲○○不應以此作為推遲辦理結婚登記之理由，是甲
        ○○援引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主張鄭○○要求其替乙○
        ○清償系爭債務云云，顯屬曲解，要非可採。
　　　③據上，甲○○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
        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
        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均非可採。況甲○○就系
        爭婚約解除亦非無過失之一方，是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乙○○4人連帶
        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11萬2,090元及非財產上
        損害5萬元，要屬無據。　
　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乙○○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甲○○
    應賠償其婚約解除所受損害，並與甲○○就系爭聘金之請求相
    互抵銷等語，經查：
　1.乙○○以遭甲○○家暴為由解除系爭婚約，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
    項第7款規定，業經認定如前，甲○○屬有過失之一方；另甲○
    ○抗辯乙○○亦有過失云云，為不可採，從而乙○○依民法第977
    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
    共17萬1,060元，即屬有據。
　2.次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
    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
    第233號裁判意旨參照）。審酌乙○○與甲○○有實質上夫妻關
    係並已產下未成年子女，惟終未能辦理結婚登記，其對甲○○
    履行婚約之期待落空，又因遭甲○○系爭家暴行為而解除婚約
    ，其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併考量甲○○為大學畢業、
    曾擔任機電工程顧問、名下無財產；乙○○亦為大學畢業、曾
    在企業擔任經理、名下無財產，此除據甲○○、乙○○陳述明確
    外，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原審4
    號卷末彌封袋），認乙○○請求甲○○賠償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
    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予准許。據上，乙○○得
    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解除婚約所受
    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元），
　3.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
    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元），
    乙○○並請求以其對甲○○上開損害賠償債權，與其認諾之甲○○
    系爭聘金債權相互抵銷等語（見原審4號卷第137-138頁、第
    162頁），則以乙○○、甲○○對彼此之前開債權相互抵銷，甲○
    ○本訴尚得請求乙○○給付1萬6,940元。
六、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979條之1規定請求乙○○給付1萬6,9
    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送達回證
    見原審4號卷第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原審就不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另甲○○所為訴之擴張，同無理由，應併予
    駁回。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
　　　　　　　　　　　　　　　　　 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甲○○  
被 上訴 人  黃○○  
            鄭○○  
            黃○○  
兼  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乙○○  
上    一人
輔  佐  人  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聘金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5號）、損害賠償事件（113年度家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家訴字第4、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本院合併辯論及裁判，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擴張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則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甲○○（下稱甲○○）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黃○○、鄭○○、黃○○、乙○○（下合稱乙○○4人）給付其新台幣（下同）55萬0,090元本息，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乙○○（下稱乙○○）應給付1萬6,940元，並駁回其餘之訴。甲○○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乙○○4人應連帶給付其55萬0,090元本息（見本院卷第21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甲○○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黃○○、鄭○○、黃○○（下各稱黃○○、鄭○○、黃○○，並合稱黃○○3人）分別為乙○○之父、母及祖母。伊經鄭○○介紹結識乙○○，雙方於民國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乙○○並於同年00月0日產下一女黃○霓（下稱未成年子女）。惟黃○○3人對未成年子女之出生漠不關心，乙○○甚至偕同未成年子女回娘家居住，拒絕讓伊抱未成年子女，可見並無結婚之真意。乙○○4人另有隱匿乙○○為前男友清償債務（下稱系爭債務）乙事，伊受詐騙而與乙○○締結婚約（下稱系爭婚約），系爭婚約應屬無效或不成立，乙○○4人應依民法第979條之1之規定返還伊訂婚當日交付之信物、金飾共計38萬8,000元（下稱系爭聘金）。縱認系爭婚約成立，乙○○4人不讓伊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且拒絕伊探視未成年子女，復要求伊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乙○○4人對系爭婚約之解除顯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賠償其支出訂婚宴客、住宿費用11萬2,090元（下稱系爭住宿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共計16萬2,090元。據上，乙○○4人應給付伊55萬0,090元，並聲明：乙○○4人應給付甲○○55萬0,0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乙○○4人則以：乙○○有與甲○○結婚之真意，惟甲○○於未成年子女出生後，仍不願與乙○○辦理結婚登記暨辦理未成年子女認領登記，考量未成年子女有醫療及保險的急切需求，乙○○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並無不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又乙○○並未要求甲○○負擔系爭債務，另乙○○因遭甲○○家暴（下稱系爭家暴行為），故於111年6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系爭婚約（下稱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並基於保護自己及未成年子女之考量，於110年12月25日帶同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住。再者，甲○○對伊有系爭家暴行為，並經原審法院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253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伊已依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9款規定解除系爭婚約。故系爭婚約之解除，係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伊為無過失之一方，甲○○應賠償伊支出拍攝婚紗照及宴客等費用共計17萬1,060元（下稱系爭宴客費用），及所受精神上痛苦100萬元，乙○○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117萬1,060元，爰以其中38萬8,000元，與甲○○得請求返還系爭聘金為抵銷抗辯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判命乙○○應給付甲○○1萬6,940元本息（甲○○得請求乙○○返還系爭聘金38萬8,000元－乙○○得請求甲○○賠償37萬1,060元），並為假執行之宣告。甲○○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擴張，聲明：㈠原判決駁回甲○○後開第二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乙○○4人應連帶給付甲○○53萬3,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乙○○4人答辯聲明：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乙○○就其原審本訴及反請求敗訴部分，未據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黃○○、鄭○○分別為乙○○之父、母；黃○○為乙○○之祖母。
　㈡甲○○與乙○○交往後，乙○○於110年3月間發現懷孕，兩人進而同居並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其後並未登記結婚。其二人之女黃○霓於000年00月0日出生。
　㈢乙○○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甲○○則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用共11萬2,090元。
　㈣乙○○因甲○○系爭家暴行為對其聲請核發保護令，經原審法院核發系爭保護令。
　㈤乙○○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依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2款、第9款規定解除婚約，甲○○於同年7月9日收受。
五、本件爭點為：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是否有據？得否與甲○○本件請求相互抵銷？茲分述如下：
　㈠甲○○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1.按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其他重大事由者，他方得解除婚約，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重大事由，應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地位、職業等，依社會一般觀念，認已不可期待其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之情事者，均屬之。再按依民法第976條之規定，婚約解除時，無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977條第1、2項定有明文。甲○○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造成系爭婚約無法維持，應有過失，其為無過失之一方，得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損害云云，為乙○○4人所否認。經查：
　　⑴甲○○於110年11月11日與乙○○發生爭執，便大聲咆哮並用拳頭捶破衣櫃；又因得悉乙○○友人自稱未成年子女乾爸、乾媽而感到不悅，故於同年12月25日凌晨3時許指責謾罵乙○○等，而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此經系爭保護令認定明確（見本院14號卷第127-133頁），甲○○對其有前揭家暴行為亦不爭執，僅抗辯兩人爭執乃事出有因，乙○○也是施暴者（見本院14號卷第53頁），參以原審勘驗甲○○提出110年11月14日錄音光碟，鄭○○於當日與甲○○之對話中提及「...因為那天你有一個突然性的情緒，你本來靜靜的突然間的情緒障礙，你自己知道這個事情嗎？我現在都講白了啦，你自己有沒有自認說你有情緒的障礙，我要生氣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東西就這樣摔...」、「可是你會不會覺得你這樣摔東西是不對的行為...」，有逐字譯文（下稱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附卷可考（見原審4號卷第174、176頁），足見鄭○○亦曾對甲○○之暴力行為當面予以規勸，綜上事證，堪認乙○○主張甲○○對其有系爭家暴行為，應可採信。
　　⑵本院審酌兩造固於110年3月29日舉行訂婚儀式，為有婚約之未婚夫妻，惟結婚尚未有效成立，且婚姻生活重在彼此相互尊重，參以兩造均為大學畢業，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閱歷，此據兩造於原審自陳在卷（見原審4號卷第163頁），應可期待彼此節制情緒並理性溝通，惟甲○○在遇有雙方意見相歧之處，便以拳頭捶破衣櫃，或在凌晨時分責罵乙○○以表達不滿，其家暴之舉，已不可期待乙○○維持婚約而進入婚姻關係，應認為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則乙○○據此以系爭111年6月21日存證信函通知甲○○解除婚約，即屬合法。系爭婚約於前開存證信函於同年7月9日送達甲○○時，即生合法解除之效力。
　　⑶至甲○○雖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經查：
　　　①未成年子女固於110年11月11日辦理出生登記（戶籍登記無父欄記載），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14號卷第83頁），惟依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甲○○與鄭○○、黃○○談及乙○○之結婚登記乙事時，鄭○○稱：「我是想要找個機會跟你（按指甲○○）說，○○跟小孩你要帶回去我很開心，但我跟你說小孩已經登記我們的姓了，這沒關係，我就是想說哪一天你釋懷了，馬上去登記你的姓，是不是？就像我跟你說的嘛，她也是求一個穩定、保障這樣而已...有個人要跟你了，你當然要給她一個名分...」，甲○○則稱：「但是我覺得（結婚）登記只是一個契約，不能夠證明什麼...登記只是放在政府那邊而已，我的目的是不要讓政府知道這個部位，萬一生意做大了，我繳不出來是會找○○呢，○○如果繳不出來會找她姊姊...」，黃○○則表示：「照我的見解，你要去鑽這個牛角尖，你只有說這個沒辦法說服我，我說過我生意也做二、三十年，我倒也倒很多次了，我有去牽連到我太太或什麼嗎？...我那天事實上是真的很生氣，我說你先去給我登記、報戶口，這些都沒關係，回去你跟○○再去慢慢磨合好，改天如果你們真的想通了，還想要去做生意或什麼的，你想過了、結打開了，你馬上跟○○說，叫○○回來跟我說，你馬上去登記你的，我跟你說孩子還是要認祖歸宗，是吧...」（見原審4號卷第171、182-184頁），由前揭對話可知，甲○○認登記僅為形式，故不願辦理與乙○○之結婚登記，鄭○○、黃○○則一再勸說甲○○完成結婚登記，且乙○○雖先行辦理未成年子女之出生登記，但待甲○○與乙○○完成結婚登記後，未成年子女仍可改登記為「林」姓並認祖歸宗，足認乙○○4人並未有不讓甲○○登記為未成年子女生父之情事。乙○○辯稱其係因甲○○遲不願辦結婚登記，惟未成年子女出生後有醫療及保險之需求，其只得基於生母之身分先辦理出生登記等語，應可採信。
　　　②又甲○○曾對乙○○有系爭家暴行為，原審法院並將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延長1年（見本院14號卷第141-142頁），乙○○在遭甲○○系爭家暴行為後，為恐甲○○情緒控管不佳而傷及子女，因而限制甲○○對未成年子女之探視，難認有過失。另參酌系爭110年11月14日譯文，鄭○○在與甲○○之對話中表示：「（甲○○：不是媽，我是有要登記的，問題是後面的事情我原本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家的人了，因為我覺得，我不知道她跟以前那個男生有這筆帳...我最不希望的是，這個債務是那個男生產生的...）...我會幫她處理啦」、「（甲○○：我care的是叫那個男生處理，不是我們的人處理...債務是那個男生產生的，就讓他去處理，我們不需要...）我知道你的意思啦，我也對她打抱不平，但是她就說這樣算了啊...爸爸也幫她有處理了」、「（甲○○：不是這樣是爸爸處理了，不是那個男的處理）我們完全知道，○○你不要再繞在那個...我們現在看的是未來...」等語（見原審14號卷第172頁），可見甲○○於言談中對乙○○負擔前男友債務乙事甚為介意，鄭○○則表示債務問題其與黃○○均會為乙○○處理，並規勸甲○○著眼於兩人的未來，勿執著於過去的事，足認鄭○○、黃○○等人主觀上均無要求甲○○負擔系爭債務之意，反係甲○○執系爭債務為其前所不知，且結婚登記僅為形式等理由，一再推遲辦理與乙○○之結婚登記。甲○○雖另提出鄭○○於110年11月17日與其之對話譯文（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主張鄭○○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云云，惟觀之其等二人對話之前後文，鄭○○提及「（甲○○：我們要登記，原本不知道有什麼經濟的問題，想說我家裡都打理好再辦婚禮，不是不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你聽我這句話」、「（甲○○：我們要登記）她的錢你有替她還嗎」、「（甲○○：什麼東西？）○○，她欠人家的錢你有替她還嗎？有嗎？」等語（見本院14號卷第109-111頁），足見鄭○○僅係在表明乙○○會自己負擔債務，並無要求甲○○幫忙償債，甲○○不應以此作為推遲辦理結婚登記之理由，是甲○○援引系爭110年11月17日譯文，主張鄭○○要求其替乙○○清償系爭債務云云，顯屬曲解，要非可採。
　　　③據上，甲○○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乙○○4人不讓其登記為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復不讓其探視未成年子女，且要求其負擔系爭債務所致云云，均非可採。況甲○○就系爭婚約解除亦非無過失之一方，是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乙○○4人連帶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住宿費11萬2,09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5萬元，要屬無據。　
　㈡乙○○請求甲○○賠償其因解除系爭婚約所受損害部分：
　　乙○○主張系爭婚約之解除係因甲○○系爭家暴行為所致，甲○○應賠償其婚約解除所受損害，並與甲○○就系爭聘金之請求相互抵銷等語，經查：
　1.乙○○以遭甲○○家暴為由解除系爭婚約，合於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業經認定如前，甲○○屬有過失之一方；另甲○○抗辯乙○○亦有過失云云，為不可採，從而乙○○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其因訂婚支出系爭宴客費用共17萬1,060元，即屬有據。
　2.次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33號裁判意旨參照）。審酌乙○○與甲○○有實質上夫妻關係並已產下未成年子女，惟終未能辦理結婚登記，其對甲○○履行婚約之期待落空，又因遭甲○○系爭家暴行為而解除婚約，其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併考量甲○○為大學畢業、曾擔任機電工程顧問、名下無財產；乙○○亦為大學畢業、曾在企業擔任經理、名下無財產，此除據甲○○、乙○○陳述明確外，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原審4號卷末彌封袋），認乙○○請求甲○○賠償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予准許。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元），
　3.據上，乙○○得依民法第977條第1、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解除婚約所受損害37萬1,060元（17萬1,060元＋20萬元），乙○○並請求以其對甲○○上開損害賠償債權，與其認諾之甲○○系爭聘金債權相互抵銷等語（見原審4號卷第137-138頁、第162頁），則以乙○○、甲○○對彼此之前開債權相互抵銷，甲○○本訴尚得請求乙○○給付1萬6,940元。
六、綜上所述，甲○○依民法第979條之1規定請求乙○○給付1萬6,9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送達回證見原審4號卷第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不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甲○○所為訴之擴張，同無理由，應併予駁回。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高瑞聰  
　　　　　　　　　　　　　　　　　　法　官　王　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